國立臺南大學「申請教育實習資格審核表」（碩博士班用）

115(上)8月1日實習者：115/7/31以前繳回；115(下)2月1日實習者：116/1/31以前繳回；
	班級別
	
	姓名
	
	學 號
	

	
	
	
	
	身分證字號
	

	聯絡電話
	
	手機
	
	E-mail
	

	教育實習機構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參加實習時段
	 115學年度上學期（115年8月1日起至116年1月31日止）
 115學年度下學期（116年2月1日起至116年7月31日止）

	實習類別
	 □幼兒園    □國民小學     □國小特教（身障）    □國小特教（資優）

 □國中             領域       主修專長      

	 ◎申請資格：107學年度起修習者請勾選新制(先資格考試後實習者)。
 □ 新制(先資格考試後實習者)：通過資格考試且完成半年實習，資格考試通過年度：__________         

 □ 舊制(先實習後資格考試者)：半年實習結束後通過資格考試。

	 ◎需繳交證明文件：相關文件得以影本替代，請自行加註「與正本相符」並簽名或蓋章，如有偽造
   或與事實不符者，由申請人自負法律責任。

	 □ 1.碩（博）士畢業證書

	 □ 2.未取得碩（博）士畢業證書者，需繳交大學畢業證書且完成 2-1與 2-2之簽章

	 2-1.是否已修畢碩(博)士畢業應修學分（論文學分需為0學分）

	 是否已修畢碩（博）士畢業應修   

 學分（含當學期）且修讀之研究所論

 文學分為0學分（系所審查）
	· 已完成所屬之碩(博)士學位畢業應修學分(不含論文學分)
· 未完成所屬之碩(博)士學位畢業應修學分
  承辦人員：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	 2-2.帶論文實習、辦理休學參加實習或修習年限已滿申請實習(請依您的狀況完成2-2-1或2-2-2)

	 □ 2-2-1.帶論文實習
是否同意該生撰寫論文期間參加實習

（論文指導教授簽核）
	· 同意

 論文指導教授：          （簽章）

	 □ 2-2-2.辦理休學參加實習
（研究生教務組審查） 
	· 已辦休學
 承辦人員：            （簽章）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（簽章）  

	 □ 3.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影本(109年1月<含>前取得證明書者請繳交正本)
 □ 4.教育專業科目及學分表影本
 □ 5.專門科目學分證明及學分表影本(實習中等學校者須繳交)

 □ 6.資格考試成績單影本(申請資格勾選新制者須繳交此證明)
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說明：
一、依「師資培育法」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「通過教師資格考試者，始得向師資培育之大學
    申請修習包括教學實習、導師（級務）實習、行政實習、研習活動之半年全時教育實習」。

    依「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實習實施辦法」第四條規定「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，依其類科
    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證明者並通過教師資格考試者，始得向本校申請修習包括教
    學實習、導師（級務）實習、行政實習、研習活動之半年全時教育實習。」
二、本表（含相關證明文件）請於期限內繳交至師資培育中心，未繳交者，視同未符合實習

    資格，其教育實習申請無效。
證明文件繳交審核欄：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組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：

